
中标候选人公示
招标编号: 永建招字[2025]025 号

永春县榜头社区酒店工程设计（二次招标）项目于 2025 年 07 月 25 日在永春县公共资

源交易中心开标，已由评标委员会评审完毕，现将中标候选人情况公示如下：

1、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：

中标候选人排序 第一中标候选人 第二中标候选人 第三中标候选人

中标候选人名称
厦门华旸建筑工程设计有

限公司

中城建（福建）建筑设计研

究院有限公司

福建华景建筑设计院

有限公司

资质 建筑行业（建筑工程）甲级 建筑行业（建筑工程）甲级
建筑行业（建筑工程）

甲级

企业业绩

1.马銮湾新城蔡林学

校改扩建工程(勘察设计)

2. 创新实验室项目一期工

程-综合实验楼

3. 产业人才子弟学校(高

林校区)

4. 宁德万和城

5. 宁德时代创新实验室建

设（一期）-综合实验楼

1.宁德职业中专学校分校

---1#教学综合楼、2#教学

楼、3#教学实训楼、4#图书

行政综合楼、5#食堂礼堂综

合楼、门卫 1、2、看台、

连廊、地下室

2.古田县食用菌文化旅游

配套设施项目(一期)

3.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文

化体育馆

1.福建童昌医院（一

期）

2.龙岩人民医院西陂

分院门诊病房综合大

楼

3.漳州市公安局龙文

分局执法办案管理中

心项目

4.福建上杭新材料科

创谷综合体项目

设计项目负责人

姓名
刘玲玲 黄华挺 吴俊杰

设计项目负责人

业绩

1.创新实验室项目一期工

程-综合实验楼

2.产业人才子弟学校(高林

校区)

3.宁德时代创新实验室建

设（一期）-综合实验楼

4.宁德万和城

1.宁德职业中专学校分校

---1#教学综合楼、2#教学

楼、3#教学实训楼、4#图书

行政综合楼、5#食堂礼堂综

合楼、门卫 1、2、看台、

连廊、地下室

2.古田县食用菌文化旅游

配套设施项目(一期)

3.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文

化体育馆

1.福建童昌医院（一

期）

2.龙岩人民医院西陂

分院门诊病房综合大

楼

3.漳州市公安局龙文

分局执法办案管理中

心项目

4.福建上杭新材料科

创谷综合体项目

注册证书名称
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注册

建筑师注册证书

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注册

建筑师注册证书

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

注册建筑师注册证书

注册编号 19983500171 20223501484 20153500956

设 计 费 报 价

设计费：

招标人公布设计项目的工程设计收费按国家计委和建设部《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

准（2002 年修订本）》中《工程设计收费标准》规定的 45%计取，招标人公布设

计项目的工程设计收费计费额（即招标时的设计费计费基数）为 14000 万元，估

算的工程设计收费金额为 184.32 万元，其工程设计收费基准价、浮动幅度值和



计算办法如下：

（1）工程设计收费基准价：409.6 万元，浮动幅度值：-55%；

（2）基本设计收费：409.6 万元，其他设计收费：不予计取；

（3）工程设计收费基价：409.6 万元，专业调整系数：1.00，工程复杂程度调整

系数：1.00，附加调整系数：1.00。

（4）设计费计算办法：

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、建设部 2002 年颁布的《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》计取

设计收费金额，计算公式如下：

1）工程设计收费=工程设计收费基准价×（1+浮动幅度值）；

2）工程设计收费基准价=基本设计收费＋其他设计收费（不予计取）；

3）基本设计收费=工程设计收费基价×专业调整系数×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×

附加调整系数。

（5）本项目最终工程设计收费以本项目施工中标价合计金额（需扣除暂列金额）

为设计费计费基数进行调整，但约定的设计收费浮动幅度值、相关调整系数、计

算办法均不变。该设计费已包括了为实施和完成本项目全部设计工作所需的全部

费用(含税金、设计评审费等)，具体支付比例支付方式详见招标文件合同专用条

款。

设计周期

方案设计优化：15 日历日

初步设计：30 日历日

施工图设计：50 日历日

2、评标办法：综合评估法

3、进入评审的投标人中被否决投标的投标人名称、原因及依据：

投标人名称 评审结果 原因 依据 备注

/ / / / /

4、公示时间：2025年 07 月 25 日至 2025 年 07 月 28 日

5、联系方式

招标人：永春鹏城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

地址：福建省永春县桃城镇福龙丽景西路 1-68 号 2 楼

邮编：362600；电话：0595-68007589

联系人：林华彬

招标代理机构：福建津和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地址：永春县探花山工业区A06 幢四楼

邮编：362600；电话：0595-23805111、15159599255

联系人：黄俊华

6、异议提出

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，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以书面形式向招标人提出。

7、行政监督部门

招投标监督机构名称：永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联系电话：0595-23884054

日期：2025 年 07 月 25 日


	

	



